
关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

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

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 号）的要求，上市公司再融资或者并购重组摊薄

即期回报的，应当承诺并兑现填补回报的具体措施。

由于优先股股东按照约定股息率优先于普通股股东获得利润分配，在不考虑

募集资金实现效益的情况下，本次优先股发行将对普通股股东的即期回报有一定

的摊薄作用，即静态情况下，本次优先股发行后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

收益、净资产收益率将有所下降。

针对上述情况，本公司计划通过积极采取以下措施，提升中长期股东价值回

报，降低摊薄股东即期回报的影响:

1、继续强化资本管理，合理配置资源

进一步贯彻资本节约意识，不断完善资本占用核算机制，确立以资本收益率

为主要考核指标的计划考核方式；另一方面，加强资本使用的管理，通过各种管

理政策引导经营机构资产协调增长，降低资本占用。

2、充分把握机遇促进业务发展

发挥本行在商业模式、体制机制等方面优势，以改革的思维、创新的理念和

正确的方法抓住混合制经济、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产业升级中的各种机遇，加强规

划和跨条线协作联动能力，立足区域特色和两小两链金融服务。

3、深化管理改革创新

以内部组织协同和作业模式优化为切入点,强化创新统筹管理，提高战略管

理工具运用的广度和深度，持续强化科技信息系统建设发展，适应并促进互联网、

大数据等信息科技与金融服务的融合探索和固化商业模式，促进精细化管理能力

全面提升。

4、持续强化全面风险控制



提高风险计量、识别和预警能力，强化合规经营，严控新增不良贷款，加大

存量不良资产清收处置力度，确保资产质量稳定。

该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监管部门明确有

关再融资后填补股东即期回报的具体监管要求的情形下，根据监管要求对优先股

发行后填补股东即期回报的承诺进行补充修正。本公司将及时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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